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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托物寓兴”的理学意味

“托物寓兴”是中国古代诗歌常常喜欢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

法，在中国文学创作上是早有先例且源远流长。早在《诗经》中

已有这种修饰手法。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用

关鸠起兴，比喻淑女之宜配君子；《邶风·柏舟》“汎彼柏舟，亦

汎其流”，以水中飘荡的柏木舟起兴，比喻妇人的无所依归；《卫

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比兴兼用，是说这位女子

非常盼望下雨，可是老天爷偏偏出了太阳，用来比喻妻子非常盼

望丈夫回家，但丈夫却始终没有回来。此种“比”的修辞妙法，

随后被文人雅士巧妙地融入绘画艺术之中，特别是“四君子”、

“岁寒三友”等题材，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借助自然之物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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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寓含道德情感，以日常所见的自然景象为载体，寄托深远的

情思，进而类比儒家的德性操守，象征庄禅的深邃境界与真如之

理。在宋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此类花鸟画小品，且成了宋代文

人画小品“比德”性审美趣味的重要体现。

苏轼代表作《古木怪石图》中的枯木、怪石用墨变化多端，

别具一格，从笔墨章法上可以解释为用屈曲盘折之遒笔来抒泄胸

中勃郁之气。其实，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枯木老树蕴涵着一定的

哲理。 庄子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指出做人应当“处

于才与不才之间”方能长久。丑怪、死寂、消亡的枯木中蕴含着

一种独特的生命力。苍老遒劲的枯藤、盘根错节的古枝、嶙峋怪

石，象征着自然界生生不息、坚韧不屈的蓬勃生命力，在枯朽与

丑陋的外表下，深藏着对生命真谛的不懈探索，这是中国古典哲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比德”观就已出现，但淋漓运用在绘画领域是在宋代，且成了宋代文人画的突出审美趣味。将人品与作品的高

低相匹配，是中国古代文人评价画作的一种独特而富有创意的方式。宋代文人绘画艺术中的“比德观”是着眼于绘画主体的气质文采和

学识修养，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其作品形成一种“制约”，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人对“理”的迷恋和追求，且把这种“理”映射到画论品

鉴，发展为绘画神思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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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美学中独特思维方式，也是在绘画艺术创作中“托物寓兴”的

哲理化彰显。

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中道：“ ……如世之

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相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

谓印。矧乎书画发之于情思，契之于绡楮，则非印而何？押字且

存诸贵贱祸福，书画岂逃乎气韵高卑？夫画犹书也。扬子曰：“言

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1] 郭若虚的“气

韵非师”说强调了绘画中个人道德情操的重要性，认为画作是画

家内心世界的体现。这种观点在北宋时期文人画论中具有重要地

位，影响了后世文人画风的形成，强调了道德情操在艺术创作中

的决定性作用。郭若虚又在《图画见闻志·叙论》中认为古代仕

女画“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恭，有俯仰之心。今之画

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理趣’

蕴含理学之韵味，源自‘依仁游艺’观，带来道德层面的满足与

愉悦。理学中 " 艺即道”、" 道即艺”的理论，为当时追求 ' 志于道 '

且热爱 ' 游于艺 ' 的文人绘画爱好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强调

绘画“依与仁，游于艺”的精神，同时也满足成教化、助人伦的

儒家伦理思想，很好地调和了“玩物”与“丧志”的矛盾。

宋代的文人画更多的是强调画家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宋代画

家秉持着自觉的比德观念，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他们在艺术创

作中更倾向于表达伦理道德精神，艺术实践中亦不忘体现道德责

任与担当。随着北宋“格物致知”精神的不断深化，绘画艺事如

仅对客观物象的形态有准确描绘已不能满足宋代主流画坛的艺术

审美需求，提出了“观物必先穷理”的主张，他们认为，形似之

作仅是对外物形态的模拟，忽视了其内在的“理”，因此提出了

“常理”论。

“托物寓兴”在宋代文人画中的广泛运用，标志着中国绘画

从技术表现向精神表达的重要转型。这一转型的深层动力，源自

宋代理学对心性与物理关系的系统重构。理学家程颢提出“仁者

浑然与物同体”，认为人与万物在本体上相通，这为“托物寓兴”

提供了哲学基础。画家通过对自然物象的描绘，不仅再现其形

貌，更在笔墨间蕴含对天地之理的体认与人格理想的寄托。梅、

兰、竹、菊“四君子”及松、竹、梅“岁寒三友”成为文人画最

常表现的题材，并非偶然。梅之凌寒独开，象征士人的坚贞气

节；兰之幽谷自芳，喻指君子的高洁自持；竹之虚中有节，代表

文人的谦逊与骨气；菊之傲霜怒放，暗示隐者的超然品格。这种

象征体系的形成，与理学“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认知方式密

切相连。画家在观察、描绘这些物象的过程中，实则是在进行一

种道德修养与性理体认的实践。

“托物寓兴”表现为对特定题材的偏好与象征系统的建立。

更进一步看，“托物寓兴”不仅是一种表现手法，更是一种观照世

界的方式。它体现了理学“体用一源”的思维特点 —— 在具体的

物象中体认抽象的天理，在个别的现象中把握普遍的本体。文同

观竹“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正是这种观照方式的生

动体现。通过这种物我交融的体验，画家得以超越形似，触及物

象的内在理趣，从而实现“穷理尽性”的审美目标。

“托物寓兴”作为贯穿宋代文人画创作的核心手法，其背后

所承载的远非仅是艺术表现层面的技巧选择，更是理学思想深刻

浸润绘画领域的鲜明体现。自先秦“比德”传统发端，至宋代理

学昌明，这一手法完成了从文学修辞到绘画美学的关键转型。文

人画家不再停留于物象外形的摹写，而是将物象视为涵摄天理、

表征心性的媒介，通过梅兰竹菊等自然意象，寄寓儒家理想人格

与道德情操。苏轼的《枯木怪石图》通过描绘枯朽之物来映射顽

强的生命力，这不仅体现了宋代理学中“理在气先”和“气禀有

异”的宇宙观，而且也反映了艺术家对生命深刻思考的艺术实

践。郭若虚在其画史名作《图画见闻志》中提出了“心印”之

说，认为绘画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

北宋理学中的“心性”学说对其绘画美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反

映了北宋中后期绘画发展的新方向。[2] 郭若虚强调“治心养性”，

认为画家的主体修养是艺术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理学中“依仁游

艺”的观念，为画家提供了游刃于道德与审美之间的理论依据，

使绘画成为体认天理、修养性情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托物寓

兴”不仅塑造了宋代文人画独特的象征语言体系，更折射出理学

的道德观照如何深刻重塑了艺术的功用与境界，为“形”“理”之

辨奠定了思想基础。

“托物寓兴”手法在宋代文人画中的成熟运用，标志着绘画

功能的重要转变 —— 从再现物象转向表达心性，从技术展示转

向道德涵养。这一转变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体现了宋人对心物关

系、性理关系的重新思考。通过对特定物象的象征性表现，文人

画家构建了一套融合道德、审美与哲理的绘画语言体系。这种语

言体系不仅为“形理相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更在深层上

将绘画实践与心性修养紧密联结，为文人画走向“道法自然”的

至高境界铺平了道路。

二、“形理相生”之辩证法则

关于艺术创作中的“形”与“理”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宣

和画谱》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曲尽物之妙”“不特写其形，

而曲尽物之性”[3]，这里的“性”与“理”虽有差异，但都指追

求物象内在本真。宋代的论画者常将“理”和“形”对应起来讨

论，如董逌在《广川画跋》中汲取了理学“穷理尽性”的思想，

提出“观物者必先穷理，理有在者，可以尽察，不必强于形似之

间也”，“虽得形似，而不尽其理者，亦可谓为工也”。在绘画

艺术中只追求形似之作，只是绘画的基础之表现，或者说是徒有

其表，并没有究其内在之“理”，并不能悟其客观对象的内在肌

理和生命精神，不能称为真正的艺事，亦可谓为工也。然而他又

进一步指出，形似不可失，因为理寓其中，所以“形”与“理”

是一对互为相生的关系，“理”存在于“形”中，而“形”作为

“理”的载体，在绘画领域中有其自身的法则和运行规律。宋代文

人画家，深受理学熏陶，皆认为‘形’与‘理’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互为依存。

文人画家文同在其《墨竹赋》中谈到“形”与“道”的关

系：“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

观竹之变也多矣。” 客曰：‘盖予闻之，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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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万物一理也，其所从

为之者异尔。况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

文同主张在逼真地描绘事物的外形时，要掌握事物内在的特点与

规律，曲尽真态，形理两全。[4]

苏轼在《栾城集》中谈及文同的墨竹时道：“与可（文同）

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

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若人今已无，此竹宁

复有。”[5] 苏轼依据文同‘形理两全’之说，深化其‘常理’理

论，指出‘常形’易识，‘常理’却难以捉摸。苏轼以水喻之，言

其无常形，正因无常，方近‘道’之境，此‘道’亦即‘常理’

之谓也。水的“有无之际”决定了它的物理特性，然而水又是可

有形的，这个形是无常的，因而水的形而上本质就是顺应世间万

物的无形，这与文人画审美观中所指的“随物赋形”不谋而合。

苏轼通过对水的生成原理揭示了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本以及艺术精

神的本源。在苏轼的绘画理论思想中，多处出现关于“形”与”

神”“理”与“意”的辩证探讨和艺术主张。由此观之，苏轼的世

界观展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怀揣兼济

天下的正统理想；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冲破传统束缚，不拘泥于

既定形式，这种矛盾在其艺术思想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宋代文人画论对绘画的认识从“穷形尽相”到“穷理尽性”

的目标迁移，主要受理学“穷理尽性”“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

从而改变了北宋前中期一味追求形似而忽视情感表达的绘画目

标，随着‘熙宁变法’的历史浪潮，文人画家们将个人情感的抒

发与寄托提升至探求真理的至高境界，这一过程深刻彰显了理学

精神对艺术创作的影响。这标志着画家需抒发个人胸臆，融入天

地间的广阔情怀，展现真实之理趣，方能臻至‘道法自然’这一

至高无上的艺术境界。

宋代文人画形成了对“形”与“理”辩证关系的系统认知，

其理论构建深受理学“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思想的影响。以董

逌、文同、苏轼为代表的画论家，普遍认为“形”为理之载器，

“理”为形之内核，二者相生相成，不可偏废。董逌在《广川画

跋》中明确反对仅追求形式相似而忽视内在理趣的工匠式绘画，

提倡通过观察事物来深入理解其内在道理的认知方法。文同通过

长期观察和绘制竹子，提出了“形理两全”的理念，强调在艺术

创作中同时把握外在形态和内在规律。苏轼则通过区分“常形”

与“常理”，特别是以水的形态变化为例，阐述了即使形态变化，

其内在道理仍然存在的哲学思考，从而将绘画艺术提升到对万物

本质的形而上理解。在中国传统绘画笔墨语言的演进中，“以书

入画”的提倡深刻体现了 ' 形理相生 ' 的观念。这一理论在宋代绘

画中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使得线条超越了造型功能，成为传

递心绪与理思的独立审美载体。可以说，宋代文人画在理学思想

的引导下，成功构建了一套融合形似与理趣、外在表现与内在规

律的创作法则，既为“托物寓兴”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也为通向

“道法自然”的终极审美理想架设了桥梁。

“形理相生”作为宋代文人画的核心创作法则，与理学“理

气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观有着内在一致性。理学家朱熹认

为：“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

器也，生物之具也。”在绘画领域，“理”相当于物象的内在本质

与规律，“形”则相当于其外在表现与形态。文人画家追求的“形

理相生”，正是在创作中实现道器合一、理气融通的艺术境界。“形

理相生”法则推动了中国绘画笔墨语言的深度发展。文人画家巧

妙地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之中，倡导‘以书入画’，此皆因书法

线条本身即蕴含表现‘理’的特质，一笔一划间，既展现形质之

美，又蕴藏气韵之理。黄庭坚论书谓“笔中有物”，实则是说笔

墨应蕴含对物象之理的深刻理解。文人画家尤为注重笔墨浓淡干

湿间的丰富变化，运用‘墨分五色’之法，细腻地展现墨色的层

次与韵味，从而生动地表现物象的质感与气韵。

“形理相生”观念带来了绘画评价标准的重大变革。宋代之

前，绘画多以“形似”为重要标准；而至宋代，在理学影响下，

“理趣”成为更高层次的审美追求。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

儿童邻”，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不应仅限于外形的再现，而应超越

形似，追求更高层次的理趣和情感深度。这种观念转变，使中国

绘画从重视外在形似的“写形”传统，转向注重内在理趣的“写

意”传统，开创了文人画发展的新天地。“形理相生”法则的确

立与发展，是宋代文人画理论建构中最具哲学深度的贡献之一。

它将理学“理气关系”“体用关系”的哲学思考转化为具体的艺

术创作原则，指导画家在形似与理趣之间寻求平衡与升华。这一

法则不仅丰富了绘画的笔墨语言，提升了绘画的文化品位，更重

要的是为中国绘画建立了一套融合哲学思辨与艺术表现的创作体

系。正是在“形理相生”的基础上，宋代文人画得以最终迈向

“道法自然”的至高殿堂，达成了艺术与天道之间和谐无间的完美

融合。

三、“道法自然”的丹青之理

 宋明理学将“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万物生成的本源，

以及道德伦理的准则。这一概念在宋明时期被理学家们进一步发

展，他们认为理不仅是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当然原

则，适用于一切领域。宋人认为，乾坤中只是浑沦一个“理”

字，作画之道，亦以“理”字为要旨。绘画是造型艺术，自古以

来注重对客观事物形体的描绘，“形”既是外相、表象，是直观的

对象，也是内在之“理”的外在表象和载体。这个“理”是“天

理”，张南轩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

也。”理学强调宇宙中有流转不息的生命之“理”，这种“天理

流行发见之妙”体现于万物之中 [6]，一草一木，一尘一埃中，因

此这种“理”也是自然之道，天机之法。受到北宋理学的影响，

“理”的概念渗透到当时的画论中，形成了“以形传神、形神兼

备”的绘画思想。中国绘画理论体系里的“形神兼备”“随物赋

形”“随类赋彩”等言论，都是受到了理学中“道法自然”观的

影响。

苏轼的艺术精神也主张艺术的灵感源于自然，悟自然之道而

达到创新。此创新之意，即在有限之客观世界中，开掘无限之想

象空间，以无拘无束之自然形态，展现主体精神之自由翱翔之

境。他在《书朱象先画后》中说：“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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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

然，世亦罕见，不知其所长也。”绘画乃心意之抒发，无论绘事

或作文，皆须抛却功利之心，不拘成法，顺应自然，心正则意自

明，方能孕育佳作。另在《书蒲永昇画后》中说“盖古今妙文，

无有不成于神来者，天机忽动，得之自然，人力不与也。”这种

“道法自然”的文艺创作精神，成就了宋代文人画家比较青睐于自

然山水花鸟题材的选择，这也符合文人画不求形似，不计较于刻

舟求剑，顺夫天道玄机而随物始尔，从而寻求自然天真之真情的

审美情趣。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论“文人画之价值”一文

中说：“且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7] 他认为文人画这

种不求形式的绘画主张，是中国绘画艺术一种进步的表现。

欧阳修在《鉴画》中说道：“萧条蟾泊，此难画之意，画者

得之，览者未必识之。故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严

静，超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耳，

非精鉴之事也。”[8] 文中所述“难画之意”，实则即为“画理”。

优秀画家需兼备塑形与悟理之能，此乃其与画工之根本区别。生

命中对“自然之道”的追求，寓于万物变灭之形相。绘画艺术，

人类精神之高峰，升华为哲理之境，揭示万物幻灭间最自由、最

无常、最真实之“道”。这个“道”充沛着对大自然的感悟，对宇

宙万物的敬畏，对自然万象变幻莫测的超越。

理学将“天理”视同自然之道，认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运

行有则，而艺术创作亦需效法自然，体现天道流行的奥妙。苏轼

“得之自然”“天机忽动”的创作观，主张打破功利束缚、回归本

心流露，正是理学“顺理应物”“无意而合”修养论在艺术中的投

射；在题材上，山水林泉成为画家表现宇宙生机、寄托天理感悟

的首选，郭熙“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论，实则强调绘画应引发

观者对天地境界的向往；在笔墨表现上，“随物赋形”“随类赋彩”

的原则要求画家超越机械摹形，依据物性物理自由抒写，传达物

象的内在神韵与生命节奏。欧阳修区分‘画工之艺’与‘精鉴之

事’，更进而阐明文人画之真谛，在于展现‘萧条淡泊，闲和严

静’之天地之理，非徒以逞技炫巧为能事也。

“道法自然”作为宋代文人画的终极审美理想，是一种与天

地造化同功的创作境界。这一观念的形成，深受理学宇宙观与道

家自然观的双重影响。理学家邵雍提出“以物观物”的认识方

法，强调摒弃主观成见，以物之本然状态观物；道家则主张“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无为是最高法则。

文人画家将这些深邃思想巧妙融合，铸就了独具韵味的“道法自

然”绘画理念。

中国传统文人画中“道法自然”主要体现为对“天趣”“生

意”的追求。文人画家反对刻意造作、矫揉雕琢，主张顺应物

性、发乎自然。米芾的云山墨戏，看似信笔挥洒，实则深得自然

烟云变幻之理；杨无咎的墨梅，枝干纵横，自有生机盎然之趣。

这种“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状态，实则是长期观察自然、体认

物理后达到的化境，是“道法自然”在笔墨迹画中的具体体现。

文人画追求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文人画中

的山水、花鸟，虽经画家匠心经营，却显得自然而然，毫无斧凿

之痕。这种审美理想的背后，是对“天理流行”“万物一体”宇宙

观的深刻体认。[9] 画家通过笔墨表现的不是孤立的单一物象，而是

物象在天地间生生不息、生生而发的存在状态；是阴阳开阖、气

韵流行的宇宙节奏。在这种理学思维的观照下，一幅画不再仅仅

是视觉图像，而成为宇宙生机的一片段、天理流行的一瞬间。

综上所述，“道法自然”既是宋代文人画创作的理想境界，也

是理学宇宙观、人生观在艺术中的完整体现。它统摄了“托物寓

兴”的象征传统和“形理相生”的创作法则，将绘画从技术活动

提升为体认天理、证悟心性的哲学实践，最终成就了宋代文人画

融道德、审美与哲理于一炉的独特风貌。宋代文人山水画、花鸟

画及院体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与宋代

理学的兴盛密切相关。虽然宋代画学中的“理”与宋代理学中的

“理”虽非同一概念，但二者存在密切的关联。[10] 宋代画学中的

‘理’源自宋代理学，二者间存在着共相与殊相、相互依存和促进

的关系，共同促进了绘画艺术的繁荣。

四、小结

宋代文人画在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以“托物寓

兴”为表现手法、“形理相生”为创作法则、“道法自然”为审美

理想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重新定义了绘画的本质与功

能，更将艺术创作提升为体认天理、修养心性的哲学实践。通过

“托物寓兴”，文人画建立了物我相通、心物交融的象征系统；通

过“形理相生”，探索了形神兼备、理趣交融的表现方式；通过

“道法自然”，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与造化同功的艺术境界。这

三个层面紧密相连、逐步深入，共同塑造了宋代文人画独特的审

美体系，对后世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并为

探究中国艺术与哲学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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